
荚西省封山禁牧条例

(⒛07年 11月 24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)

第-条  为 r保 护和培育林草植被 ,

巩田生态造林成呆,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

环境的协调发展,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

定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封山禁牧

活动适用本条例。

本条例所称封山禁牧 ,足 指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为保护林节植被 ,对划定的林地、

草地等区域进行封育并禁止放养牛、羊等

草食动物的竹护拮施。

第三条 封山禁牧应当逍循统铸规划、

保护优先、封育结合、严格常f刂和可持续

发展的厥则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

对封山禁牧工作的领导,将封山禁牧工仵

纳人冂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封山禁牧

工作所需经费列人本级财政预箅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封山禁牧宣传 ,

对在封山禁牧竹护⒈作中做 tl r。 荠成绩的

申位和个人,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五条 县级以 L人民政府林业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林地、沙化+
地和l° 地封山禁牧的绌织实施和带t△工作。

县级以⊥人民政府农业 (畜牧)行政

主竹邮门负贞本行政区域内退耕还荜地封

山禁牧的组织实施和带Iψ工作。

县级以⊥人民政府发展和改社i、 财政、

冂⊥资源、水利等行政部门,按照各白职

责,共同做好封山禁牧有关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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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本省下列区域实行封山禁牧 ;

〈—)特种用途林地、特定的防护林

地、幼林地、未成林造林地、封育期内的

林地和退耕还林、还草地 ;

(二 )省人民政府防沙治沙规划划定

的沙化土地 ;

(三 )《 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》规定的

禁牧地 ;

(四 )法 律、法规规定禁牧的其他

区域。

第七条 县级以 卜林业、农业 (畜

牧)行政主管部闸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六条

规定 ,结合当地实际,确定封山禁牧的具

体范围,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淮的封山禁牧区

域 ,应当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八条 设区的市、县 (市 、区)林

业、农业 (畜牧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

对封山禁牧区的符理,制定管护制度,落

实肯护责任,在封山禁牧区的主要出入口、

人畜J+动频繁区域应当设立界桩、护栏和

标牌 ,公示封山禁牧的要求。

第九条 封山禁牧区域内,同有企事

业单位管聊的林地、车地,由 冂有企ψ业

单位负贞管护;乡 (镇 )、 村集体管理的

林地、草地,由 乡 (镇 )、 村负责管护 ;

lTl过承包、租赁、拍实等形式获得使用杈

的林地、阜地,由使用权人负责管护。

第十条 封山禁牧区域内的管护单位



应当制定竹护制度,建立常护组织,明 确

筒护人员,落实什护责任。

第十-条 封山禁牧区域内什护人员

的主要职责 :

(一 )宣传冂家和本省有关封山禁牧

的法规、规章和政策 ;

(二 )巡逻符护 ;

(三 )制 止违反封山禁牧的行为,并

及时报告当地 乡 (镇 )人 民政府或者林

业、农业 (畜牧)行政主什部门。

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、农业 (畜

牧)行政主常部门,应 当建立监督检查制

度,组织对封山禁牧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三条 荦位和个人在封山禁牧 lx

域内禁止下列活动 :

〈一)放养牛、羊等草食动物 ;

(二 )损毁、檀 自移动封山禁牧的标

志、设施 ;

(三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四条 封山禁牧区域HJ农 户应当

对牛、羊等草食动物实施舍饲囵养。

县级以⊥人民政府应当刘封山禁牧区

域内实施舍饲罔养的农户给予补贴,具 体

补贴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。

第十五条 县 (市 、区)人 民政府应

当加强封山禁牧区域内农村产业结构调螬 ,

引寻、扶持适宜当地发展的产业 ,促进农

民增收和当地经济发展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刘封山禁牧后FL产 、

生活有囚难的农户结合生态移民、扶贫移

民和社会t义新农村建设进行搬迁 ,并对

搬迁农户的生产、生活设施给予补助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

(一 )项规定,在 禁牧区域内放牧的,由

EL级 以 L林业或者农qL(畜牧)行政士t丨

lj,闸 责令放牧者改⒎,给子忤告,并 可以

按每只 (丿
`)十

元以 E二十元以 卜处以罚

款;对林木造成毁环的,依法赔偿损失 ,

幻只级以 L林业行政主倚部闸贲令补种毁

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 F的树木,拒不补

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「q家 有关规定的 ,

由林Ⅱk行政主筒部门代为补种,所萧费川

由违法者艾付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木条例第+三 条第

(二 )项规定,损毁、把 白移动封 l山 禁牧

标志、设施的,由 县级以 L林业或者农业

(畜牧)行政主筒部门责令恢复原状,可

并处以二F元以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;逾

瑚不恢复的,由林业或者农业 (畜 牧)行

政主符部门代为 ll,x复 ,所需费nj Hi违法者

支ll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共他行

为,法 律、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,从 共

规定。

第十九条 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

行公务的,巾公安机关依照 《Hl华人民共

和冂治安锊理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理 ;

构成犯罪的,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誉

责任。

第二十条 当穹i人对林业、农业 (翥

牧)行政主筒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 ,

可依法中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二十-条  罔家△作人员在封山禁

牧△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杈、徇私舞弊

的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;恂 成犯罪的,由

刊法机关依法追究刑当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向⒛08年 3月 1

日起施彳亍。


